
丰政办发〔2010〕57号
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

2010 年麻疹疫苗强化免疫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乡镇政府，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区属机构：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区卫生局制定的《2010年丰台区麻疹

疫苗强化免疫工作方案》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二○一○年八月二十三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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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年丰台区麻疹疫苗强化免疫工作方案

为保证我区麻疹疫苗强化免疫工作的顺利实施，实现2012

年消除麻疹的目标，根据国家卫生部、发改委、教育部、财政

部、国家药监局等部门联合印发的《2010～2012年全国消除麻

疹行动方案》和市卫生局《2010年北京市麻疹疫苗强化免疫工

作方案》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原则

坚持在区政府统一领导下，多部门密切合作、全社会共同

参与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以各街乡镇为组织单位，全面整合

社会资源，确保强化免疫活动目标实现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（一）目标人群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接种率和分年龄组强化

免疫接种率均大于95%。

（二）以街乡镇为单位，学龄前儿童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接

种率不小于95%。

（三）以学校为单位，学龄儿童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接种率

均大于95%。

三、接种对象

在我区行政区域内全部8月龄—14岁（1995年10月1日—

2009年12月31日出生）的中国籍儿童。

非中国籍适龄儿童视监护人意愿进行接种。

四、时间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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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准备动员阶段（2010年8月18日—2010年8月24日）

制定工作方案，召开部署动员会，培训人员，开展宣传教

育活动。

（二）工作实施阶段（2010年8月25日—2010年9月20日）

组织入户摸底调查，完成目标人群的疫苗接种。

（三）评估验收阶段（2010年9月21日—2010年9月30日）

接受北京市卫生局组织的接种率评估验收。

（四）总结阶段（2010年10月）

分析工作数据，做好工作总结。

五、组织领导与部门职责

（一）成立丰台区麻疹疫苗强化免疫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

简称区强化免疫领导小组）。

组  长：李丽萍    副区长

副组长：尚丽艳   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        张  杨    区卫生局局长

成  员：宋晓春    区教委副主任

        刘树东    区财政局副局长

        赵  勇    区卫生局副局长

边  明    区药监分局副局长

        王艳平    区广电中心副主任

        各街乡镇主管领导

区强化免疫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卫生局。

（二）部门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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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教委：负责中小学校和在册托幼园所儿童强化免疫工作

的组织协调。组织学校和托幼园所开展摸底登记，下发麻疹疫

苗强化免疫接种通知单和疫苗接种知情同意书；协调学校提供

合格的临时接种场所和留观场所，维持接种现场秩序；做好对

托幼园所和学校的督导检查。

区财政局：负责落实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接种的相关工作经

费。

区卫生局：负责全区麻疹疫苗强化免疫工作的组织协调。

制定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接种实施方案、接种工作督导方案；落

实宣传动员、信息数据报送等工作；指定辖区内负责麻疹疫苗

强化免疫的预防接种单位，组织验收辖区内临时接种场所；组

织开展预防接种单位的技术培训与指导，开展麻疹疫苗强化免

疫接种人员培训并下发培训合格证；调配现场接种工作人员，

配备现场急救人员与设施设备；设立麻疹疫苗疑似预防接种异

常反应救治绿色通道。

区药监分局：开展对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的监督检查。

区广电中心：在丰台有线电视台播放强化免疫宣传教育节

目，并进行相关新闻报道。

各街乡镇：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负责辖区麻疹疫苗强化免

疫工作的组织协调。制定辖区工作方案，召开工作部署会，组

织社区（村、居）对辖区学龄前儿童及托幼园所儿童进行入户

入园摸底登记，发放儿童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接种通知单。确保

未接种麻疹疫苗的儿童到接种门诊进行疫苗接种。协助社区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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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服务中心汇总工作数据。

六、接种率评估

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接种工作结束后，市卫生局将组织专家

组对各区县的重点街乡镇进行接种率评估；区麻疹疫苗强化免

疫接种工作评估组对各街乡镇进行接种率评估。接种率评估工

作按照《北京市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接种率评估工作方案》进

行。

评估不达标的地区需分析原因，由相关街乡镇组织查漏补

种；严重不达标者将按照工作方案要求重新摸底并开展强化免

疫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积极开展宣传动员

各部门、各街乡镇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，动员

全社会参与麻疹疫苗强化免疫工作。充分利用电视、广播、宣

传栏、入户告知书、网络等渠道，重点加强对流动人口聚集地

区、大型交通枢纽等区域的宣传。向公众宣传消除麻疹的策略

和措施，使公众了解麻疹的危害和防控知识，以及强化免疫活

动的目的和意义，增强主动参与意识，为强化免疫活动营造良

好的社会氛围。宣传活动应贯串强化免疫活动的始终。

（二）认真做好调查摸底

各街乡镇（特别是流动人口聚集地区）要积极组织协调辖

区力量，组建摸底调查组，层层落实责任制，严格按照工作方

案开展对目标儿童的调查摸底工作，尤其注意避免遗漏租住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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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、商店、厂房、仓库等地和非法幼儿园的流动儿童。力求

全面掌握目标儿童人数，确保达到接种率95%的工作目标。

（三）确保实施安全接种

区卫生局要加强对医务人员的业务培训，合理设置接种场

所，严格按照技术规范运输、存放和使用疫苗，并做好预防接

种异常反应的应急处置准备。区药监分局要加强对疫苗使用的

监督。

（四）切实加强工作督导

区强化免疫领导小组将成立督导工作组，由区领导带队，

对各部门强化免疫活动的准备、实施、评估开展全程督导。同

时，为每个街乡镇派遣一名联络员，负责联系麻疹疫苗强化接

种工作。各部门也要开展对本辖区、本系统的工作督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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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卫生　防疫    方案　通知

抄送：区委各部、委、室，区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区法院、检
察院，区群团组织。
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2010年8月23日印发


